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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创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区任务分解表

	序号
	政策措施
	重点任务
	完成时限
	责任单位

	
	
	1.召开创建全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区动员会议
	2024年2月
	市政府

	1
	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
	2.优化我市养老服务设施结构布局，编制《哈尔滨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划（2025-2035）》。
	完成编制规划准备工作。
	2024年5月底前
	市民政局
市资源规划局
市发改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
	完成编制工作。
	2025年6月底前
	

	
	
	3.全市已建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“统一标识、统一牌匾、统一制度”。
	2024年5月底
	市民政局
市资源规划局
市市场监管局
市住建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4.各区至少打造2个以上规范化标准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示范中心（站点）。
	2024年5月底
	

	
	
	5.各县（市）至少打造1个以上规范化标准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示范中心（站点）并开展助餐服务。
	2024年5月底
	

	1
	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
	6.全市累计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15807户。
	2025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残联
市住建局
市卫健委
市农业农村局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7.全市建成家庭养老床位5000张。
	2024年5月底
	市民政局
市卫健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8.全市建成标准化规范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街道占比达到70%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发改委
市资源规划局
市住建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9.全市建成标准化规范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街道占比达到100%。
	2025年12月底
	

	
	
	10.各区助老餐厅（点）实现标准化运行，各县（市）至少城关镇街道范围内开展助餐服务。
	2024年12月底
	

	
	
	11.各县（市）打造1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发改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12.各区县（市）建制村或较大自然村至少建成1所村级邻里养老互助点。
	2024年12月底
	

	2
	促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多元化供给
	13.采取“街企共建”“企业投建”“社会整合”等有效方式，引导企业提供大多数老年人可负担、稳定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。
	持续开展
	市民政局
哈尔滨老年人大学
市卫健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14.鼓励养老机构与社区签约，开展老年人健康档案建立、服务转介、老年教育、助餐等服务。
	持续开展
	

	
	
	15.全市培育连锁化、专业化、品牌化养老服务企业5家以上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哈尔滨老年人大学
市卫健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16.全市培育连锁化、专业化、品牌化养老服务企业达到10家以上。
	2025年12月底
	

	
	
	17.街道级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至少具备“5+X”项服务功能；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至少具备“3+X”项服务功能。
	2025年12月底
	

	
	
	18.各区打造1个以上运行良好“饭堂+学堂”等样板助老餐厅。
	2024年5月底
	

	
	
	19.推动养老服务设施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作，为社区高龄、重病、失能和部分失能等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。
	持续开展
	市民政局
哈尔滨老年人大学
市卫健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20.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利用现有服务场所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站点，支持国企布局居家社区养老服务，引导国有企业结合主责主业积极拓展银发经济相关业务，提供场地设施用于养老服务。
	2025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住建局
市发改委
市国资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21.鼓励房地产企业在设计、建设、装修房屋过程中融入适老化元素，为有需求的购房者提供适老化“精装包”。
	持续开展
	

	
	
	22.培育本地家庭适老化改造企业，为有需求的特殊困难家庭老年人提供高品质、个性化适老化改造服务。
	持续开展
	

	3
	着力探索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普惠化路径
	23.将条件成熟的农村敬老院打造成区域养老服务中心。
	持续开展
	市民政局
市发改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24.各区县（市）建制村或较大自然村至少建成1所村级邻里养老互助点，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到100%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农业农村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25.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，探索创新“党建+农村养老”服务模式。
	持续开展
	市民政局
市农业农村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26.探索“乡镇卫生院（村卫生室）+日间照料室”农村养老新模式。
	持续开展
	市民政局
市卫健委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4
	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智慧化赋能
	27.建设完善市级智慧化养老服务平台，根据省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运行情况，完成市、县两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对接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营商环境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28.加快智能化养老产品应用，开发研制“冰城养老地图”及APP小程序，实现“线上接单”“线下服务”智能化服务模式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营商环境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5
	推动银发经济融合化发展
	29.各区有3所社区老年人照护中心（驿站）设立老年人辅具用品展示租赁站点。
	2024年5月底前
	市民政局
市科技局
市商务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30.各区社区老年人照护中心老年人辅具用品展示租赁实现全覆盖，各县（市）城关镇设立老年人辅具用品展示租赁站点。
	2025年12月底
	

	
	
	31.全市培育养老商品用品展示销售平台（商城）2家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商务局
市科技局
市教育局
市卫健委
哈尔滨老年人大学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32.全市培育养老商品用品展示销售平台（商城）10家。
	2025年12月底
	

	
	
	33.推广老年学堂经济，搭建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。
	2025年12月底
	

	
	
	34.全市挖掘符合老年人特点的适老旅游健康综合体2家。
	2024年12月底
	市民政局
市投资服务局
市文广旅游局
市市场监管局
区县（市）政府

	
	
	35.全市挖掘符合老年人特点的适老旅游健康综合体达到5家。
	2025年12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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